
校董的角色、職能、責任和操守一覽表 

《教育條例》清楚訂明，已設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須由法團校董會負責管理。法團校董會的成員須包括辦學團體校董、校長（當然校董）、教員

校董、家長校董、校友校董及獨立校董，好讓不同持分者能共同參與學校管治，體現校本管理的精神。有關校董角色、職能、責任和操守的要點，

表列如下，以供參考： 

角色 職能 

在校本管理的架構下，校董的角色是︰ 

 與其他法團校董會的成員共同參與學校管治，為

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確保學校實踐辦學團體訂定的辦學使命 

 按照辦學宗旨和目標，制訂學校的教育政策 

 釐定及策劃學校的發展路向、決定發展項目的優

次及制定相關策略 

 計劃及管理學校的財政及人力資源 

 建立及優化管理制度，督導學校自我完善 

 支援教師專業發展，提升他們在教學方面的領導

能力 

校董的職能包括︰ 

 根據學校的抱負和目標，審批學校發展計劃書、周年校務計劃書（包括財政預算及教職員培

訓計劃）和學校報告（包括學校概覽及財務報表） 

 檢視計劃和預算與整體教育目標和學校政策是否配合，並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調控 

 確保學校課程配合香港教育的目標，內容連貫而靈活、寬廣而均衡，並根據學校的課程發展，

檢討學校政策，為學生營造有利的學習環境 

 制訂及定期檢視人事管理的政策（包括聘任、升遷、解僱、表現管理和專業發展），以建立

有效團隊，提升教學成果；並設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及處理投訴機制，營造和諧共融的氣氛 

 制訂財務管理問責機制，包括財政預算、監察開支、核數及匯報程序等，妥善管理政府及非

政府的經費，並定期監察學校收支狀況，以確保資源運用得宜 

 與家庭、學校和社區保持良好關係，爭取社會資源，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在履行職責時緊記本身所擔當的角色，並給予教職員足夠的彈性和空間，處理學校的日常事

務及執行計劃的具體工作 

責任 操守 

法團校董會須就學校的表現向教育局、辦學團體及公

眾負責；校董有責任︰ 

 了解學校的辦學使命及掌握學校的發展情況 

 確保學校的決策及管理符合相關法例和規定 

 參與法團校董會會議的討論及決策 

 參與學校活動和校務，認識學校群體 

 參加培訓課程／活動，以掌握學校管治所需的知

識與技能 

為有效執行職務，校董應︰ 

 以個人身分真誠行事，並基於學生的整體利益作出決策 

 以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態度去執行職務 

 採取開明的態度，共同承擔法團校董會所作的一切決定和行動 

 避免利用職權為自己或他人謀取利益，並採取可行措施（例如申報利益、避席等）避免任何

利益衝突 

 尊重法團校董會的集體決議，以及接受其約束 

 堅守保密原則，不向任何人洩露學校的機密或專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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